


附件7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办案业务
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审查调查是纪检监察部门的重要职责，是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近年来，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市纪委监委在区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准确理解和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定不移把讲政治落实到审查调查工作全过程，认真落实“两个为主”，对重要问题线索处置、重点案件查办，及时向市委和自治区纪委报告，不断积极稳妥的推动审查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但从审查调查工作开展情况来看，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例如谈话场所建设还不够规范，存在安全隐患、我市山高谷深、路遥道远，办案成本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查调查工作质量。进一步加大审查调查业务经费投入，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审查调查工作基础设施保障，全面规范谈话场所建设，保障审查调查安全，解决审查调查工作需求，提升审查调查工作质量和效率，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推动党中央、区党委和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二）主要内容。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等相关纪律法规，聚焦党中央、中央纪委、区党委、区纪委和市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总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控制总量、遏制增量，准确把握“树木”和“森林”的关系，紧盯重点领域、重要岗位、重要节点，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持续深化“三不”一体推进，持续净化我市政治生态，为全市各项工作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2024年全年预算收入509.23万元，预算支出336.71万元，年末调减预算收入前，预算执行率66.12%，年末调减预算收入后，预算执行率100.00%。由于年末还有专案组在外出差未返回，年初预算时无法准确估算案件业务量等，导致办案业务经费预算执行率较低，和序时进度仍有差距。
（四）项目实施情况。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违法典型问题。二是根据办案人员外出办案所需，购置相关办案设备。
（五）项目绩效目标。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办案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详见附件1。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目的
根据加快建成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要求，牢固树立“谁支出，谁负责”的理念，昌都市纪委监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严格开展办案业务经费绩效自评工作，确保自评数据真实、准确、客观，并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评价结果及分析
根据《昌都市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昌都市纪委监委办案业务经费自评得分为95分，自评结果为优。（详见绩效自评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办案业务经费绩效自评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年初预算指标设置未充分结合实际情况，导致部分绩效目标未完成。下一步，办公室将积极与相关部（室）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不断推动绩效目标自评结果应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昌都市纪委监委2024年度纪检监察业务专项经费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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